
         

說明推廣 

工商、人民團體於種

子講師資料庫擇定

講師並填具說明推

廣申請書 

向講師所屬機關

(構)提出申請 

講師所屬機關

(構)審核並加註

意見後將申請書

Email副知司法院 

舉辦推廣活動 

結束後一週內 

結案 

模擬法庭 

講師所屬機關(構)

回傳紀錄並將領據

函送本院核銷 

工商、人民團

體填具活動計

畫書 

6週前向本院提出申請 

辦理 

不辦理 

由本院或委由法

院辦理模擬法庭 

函覆申請單位 

舉辦模擬法庭 

結束後一週內 

法院上傳紀

錄，並將領

據、簽到表函

送本院核銷 

結案 

本院評估活動目

的、資源分配及區

域資源均衡性等

因素 


